
东 莞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关于组织参加全省涉密测绘成果管理 

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涉密测绘成果利用，强化测绘成果涉密人员

履职能力，在保障地理信息安全、合法使用前提下，推动我省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有序使用和高效应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定于 2021 年 6 月 1 日举办全省涉密测绘成果管理培训班，届时

将由自然资源部地信司专家、省国家保密局专家和厅地信处相

关人员对参训人员进行涉密测绘成果保密管理知识授课，课程

结束后将进行考核。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重点条文

释义；当前我国保密工作的形势和基本任务；国家、省有关涉

密测绘成果保密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涉密测绘成果使用、保管等

具体要求；技术防控手段在我省涉密测绘成果提供中的应用；

我省涉密测绘成果的应用与保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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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对象 

（一）局机关各科室、局属事业单位涉密岗位人员 1 名（如

不涉及，则无需参加本次培训，由各单位自行确定）； 

（二）各功能区及镇街（园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规划

所涉密岗位人员 1 名； 

（三）在我市注册的测绘资质单位的涉密岗位人员。其中

每个甲级测绘资质单位参训人数不超过 5 人，每个乙级测绘资

质单位参训人数不超过 3 人，每个丙级测绘资质单位参训人数

不超过 2 人，每个丁级测绘资质单位参训人数不超过 1 人。 

注：涉密岗位人员，包括负责统一保管涉密测绘成果、负

责管理涉密测绘成果数据库、负责涉密计算机及涉密信息系统

等集中经管涉密测绘成果的工作人员。 

三、培训方式、培训考试时间和培训考试参考文件 

（一）本次培训采用金土工程视频会商系统，我市分会场

设在市自然资源局 1 号楼七楼及九楼会议室（地址：东莞市东

城大道 268 号）。 

（二）上午培训，下午统一组织考试，采取开卷方式进行，

考试结束后将公示成绩合格者名单，成绩合格者所在单位将可

继续办理涉密基础测绘成果领用、测绘资质申请等工作； 

（三）培训及考试时间： 

1、上午 8:30～8:50 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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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午 9:00～12:00 培训； 

3、下午 3:00～4:00 考试。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将在厅门户网站上公布全省涉密测绘成

果管理考核成绩合格人员名单，此名单将作为我省涉密基础测

绘成果使用申请和测绘资质管理中涉密岗位人员必备的条件，

有效期五年。 

（四）培训和考试参考文件见附件 1，所有文件均为公开

文件，请自行准备。 

四、有关要求 

（一）2019 年已参加过全省涉密测绘成果管理培训班并通

过考试（有效期为 5 年）的人员，不需要参加本次培训。 

（二）请各有关单位根据需要组织人员参加培训，于 5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下班前将参训报名表（见附件 2）反馈至

市自然资源局测绘管理与地理信息科。 

  （三）请各参加培训单位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有关防控

措施，排查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参训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测量体温，持健康码绿码进

入会场。以下情形人员不得参加培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无

症状感染者，治疗期间及确诊后 3 个月内的；疑似病例及尚在

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近 14 天有发热、咳嗽、咽痛、乏力、

腹泻、皮疹、结膜充血等症状未痊愈者，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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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者；近 21 天有国内疫区旅居史、接触史的。 

（四）因市自然资源局 1 号楼停车场正在施工，外来车辆

不能停放，周边社会停车场车位紧张，请尽量拼车前往。 

联系人：郑伟平 

联系电话：26983538 

邮箱：dgzrzy_cgk@dg.gov.cn 

 

附件：1.培训和考试参考文件 

2.全省涉密测绘地理成果管理培训班报名表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1 

培训和考试参考文件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5 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 号 

3 基础测绘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6 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69 号 

5 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 国发〔2007〕30号 

6 
自然资源部 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

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95号 

7 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国测法字〔2006〕13 号 

8 国家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提供使用审批程序规定 测成字〔2007〕5 号发布、测办〔2010〕108 号修订 

9 基础测绘成果应急提供办法 国测法字〔2007〕13 号 

10 国家测绘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密测绘成果行政审批与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测成发〔2010〕6 号 

11 关于印发《基础地理信息公开表示内容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国测成发〔2010〕8 号 

12 关于开展涉密测绘成果保密检查的通知 国测成发〔2011〕3 号 

13 关于印发《遥感影像公开使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国测成发〔2011〕9 号 

14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测绘成果核心涉密人员保密管理制度的通知 国测成发〔2011〕11 号 

15 关于加强涉密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 国测成发〔2012〕11 号 

16 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 国测法字〔2003〕1 号 

17 关于印发《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 国测图字〔2009〕2 号 

18 测绘地理信息业务档案管理规定 国测成发〔2015〕1 号 

19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规定 国测成发〔2017〕6 号 

20 广东省测绘条例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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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利用审批程序规定的通知 粤自然资规字〔2021〕1 号 

22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基础测绘项目成果资料归档基本要求 粤国土资测绘发〔2018〕133 号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8 号 

25 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 国家保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3 号 

26 关于贯彻执行《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的补充通知 国保〔1990〕154 号 

27 关于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厅字〔2000〕58 号 

28 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 国保发〔1998〕1 号 

29 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 国保发〔1990〕10 号 

30 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密要害部门、部位保密管理的通知 中保办（局）函〔2006〕14 号 



 

附件 2 

 
全省涉密测绘地理成果管理培训报名表 

 
单位名称（全称）：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2019 年是否

参加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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